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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与新闻法治

[ 作者 ] 孙旭培 

[ 单位 ] 传媒学术网 

[ 摘要 ] 舆论监督自党的十三大提出以来，开展的时间还不长，过去的经验不够用，新的经验还不多，用法律的手段调整舆论监督，更是

我们遇到的新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法制日报》开设专栏，讨论“舆论监督中的法律问题”，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讨论进行了近

20期，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读者可以看到很多比较科学、正确的意见。笔者应专栏编者的要求，愿在吸收这些意见的

基础上，谈谈本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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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监督自党的十三大提出以来，开展的时间还不长，过去的经验不够用，新的经验还不多，用法律的手段调整舆论监督，更是我

们遇到的新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法制日报》开设专栏，讨论“舆论监督中的法律问题”，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讨论进行了近20

期，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读者可以看到很多比较科学、正确的意见。笔者应专栏编者的要求，愿在吸收这些意见的基

础上，谈谈本人的看法。要开展舆论监督，就要解决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知情权、议政权、批评权和公民的个人权利保护等问题，因此舆

论监督涉及法律问题必然很多。如：怎样使言论、出版自由及新闻自由得到保证？怎样使政务、党务公开又遵守合理的保密限制？怎样保

护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发表权？怎样防止和处理新闻侵权行为如诽谤和侵犯隐私权等问题？怎样进行更正和答辩，等等。《法制日报》

这次讨论，主要讨论了舆论监督中的诽谤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新闻诽谤确实是舆论监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诽谤又与批评权、

新闻自由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社会和新闻界都需要在这些问题上确立一些新的观念，才能保证舆论监督的政党进行。对舆论监督要立足于

保护舆论监督是运用大众媒介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公共事务和一切涉及公众利益的活动，并用舆论的力量促使它们沿着法制和社会生

活共同准则的轨道运用的一种社会行为，是现代文明社会须臾不可缺少的。实行舆论监督的基本宪法依据之一是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在新闻领域里，这种言论、出版自由就表现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是实施舆论监督的基本条件。但是

要实现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为获其大利，就要不怕可能产生的小弊。社会和公众要想不为之付出任何一点代价是办不到的，尽管新闻活

动严格地依法和依新闻职业道德进行时，可以大大减少这种代价。因为新闻活动讲究时效，许多见报稿件都是“急就章”，还由于新闻采

访活动不同于司法调查、行政调查，完全没有强制力，是建立在被采访者自愿的基础上的，收集材料的难度更大一些。如果完全不考虑这

些因素，要求报纸做到一碗水还一碗水，没有任何出入，不出任何差错，不给任何人带来丝毫损害，就等于要取消舆论监督。这里并不是

在为报纸出差错辩护，更不是说报纸造成对公民的损害也可以不负责任，而是说，文明社会中的成员，特别是身负民众责任的各级公务人

员，对舆论监督要采取宽容的态度，保护的态度，一旦给自己造成微不足道的损害，要有更多的“雅量”，可以向新闻单位申述自己的意

见，提出更正的要求，而不必轻易提出法律指控。一旦全社会（特别是各级公务人员）都能领会新闻自由高于轻微侵权的原则，我国的舆

论监督乃至民主政治，就能提高到新的水平。高层次监督要发展 低层次监督要改进现在我国新闻侵权的诉讼陡增，特别是在新闻事业发

达的上海，已发生告记者、告报刊的案子30多起。从好的一面来说，它们是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观念以及法制的观念增强的表现。但从

不好的一面来说，有相当数量的诉讼是不该提起的，这说明许多人还不适应舆论监督。当然确有一部分诉讼说明，新闻工作者缺乏法制常

识，他们的工作远不适应新闻法治的轨道。在我国，舆论监督由于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所以尚缺乏高层次的监督，比如对执政党、政府

的决策监督，对高级公务员施政活动的监督，还没有发展起来。在现代西方国家中，报刊在这方面的监督，除了注意防止泄露足以损害国

家安全的机密以外，一般用不着过于担心触犯法律。报纸享有对政务、公共事务和政府官员的真实报道权和公正评论权，即使报道有误，

评论不当，只要不是有意造谣，故意诽谤，都不会受法律追究。甚至于揭露高级官员的隐私，也不足为奇，因为社会认为，他们的隐私也

会与公众利益相关联，应当报道之、监督之。“报除非煽动以暴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推翻政府，它的一切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不受法律的制

裁”。恰恰相反，当舆论监督涉及普通人民时则要十分谨慎，不能损害他们的名誉，侵犯他们的隐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人认为，



政府权力很大，没有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他们就可能做很多错事、坏事，而且当他们受到舆论错误批评时，他们也最容易纠正和补救，开

一个记者招待会以正视听就行了。但是普通老百姓受到名誉损害，自己是无法弥补的，甚至会因此损害或葬送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因此，

西方的涉及侵害公民名誉权的法律规定很多、很具体，判例相当丰富。报人时时担心被控诽谤。而我国的情况大不一样。高层次的监督还

没有发展起来，相反，由于机关报的等级制度，报纸批评是层层往下批，对象往往是普通群众和低层公务员。所以低层次的监督倒很充

分，这就使得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总是在批评下层坏人坏事上做文章。而下笔就涉及普通公民，按世界惯例，侵犯名誉权、被控诽谤的可

能性就大得多。仅以发生的几十起诉讼来看，几乎无一不是在低层次的舆论监督中发生的。当然，低层次的舆论监督，也是社会需要的，

我们要继续进行下去。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不少经验。但是，应该承认，这些经验有许多已不适应以法治国的新形势了，过去机关报批

评错了，有时发两三行字的更正就可以了，不发更正常常也就算了。现在仅靠这点儿更正就不灵了，而是弄得不好就要对簿公堂。我们的

新闻工作者，办惯了机关报，老是强调报纸的战斗作用，批坏人坏事毫不留情，这有好的一面，就是报纸态度鲜明地站在社会正义一边。

但同时往往因此喜欢搞报纸宣判，在新闻作品中给被批判者用许多具有强烈恶感的名词，甚至用刑事犯罪的罪名下结论。在西方，如果报

纸自家声称某人犯了什么罪，经法院审判没有判定这种罪名，那么这人被放出以后，就可以向法院起诉该报诽谤，赚一笔钱。在我国法律

界，“推定无罪”还没有被普遍接受。我倒是主张新闻界不妨按此原则写稿、编报，以避免新闻审判现象的发生。报纸尽可能以事实说

话，做到真实、全面、客观、公正。报道重要违法事实时，一般情况下先交待来源，“某检察院称”，“某纪委说”，“某领导人告诉记

者”。报纸评论也要从事实出发、论述其中危害性和对社会公众利益的损害，但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公检法机关、纪检机关以外的结论性名

词。这不是主张新闻媒介在舆论监督上消极被动一些，而是通过自我约束、自我保护，使得舆论监督更稳妥一些，更主动一些。此外，我

国报刊常把报道触角伸进道德领域，如开设“道德法庭”专栏，起了一些好的作用。但是，像很多关于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的报道，一定

要注意是否侵犯隐私权。这些关系属于隐私范围，即使作正面报道，也要征得双方的同意。至于关系中的不好方面，报刊一般情况下是不

能报道的。只有关系的一方或双方达到违法的地步，才不受隐私权的限制，可以考虑进行报道。如果不能对此有十分把握的确认，就去报

道某一方正确，某一方错误，作所谓“道德审判”，就会侵犯隐私权，甚至会受到诽谤指控。划清失实、侵犯名誉权和诽谤罪的界限一方

面，我国舆论监督还很不充分；另一方面，告记者告报纸的现象又很多。这里固然有许多是需要新闻工作者改进的，但是更多的，我认为

是上告者不熟悉舆论监督中的法律界限，提起不应该提起的诉讼。因此，法院应该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举证太不足者不予

立案，这样可使记者和报刊免于长时间地卷入诉讼，使新闻自由空气逐渐浓厚起来，使舆论监督得以展和提高。对当前新闻侵权诉讼作一

下分类，可以看到最多的是失实，而侵害名誉权的比较少，能构成诽谤的极少。失实，从新闻工作者的职能来说，就是过失，应该受到责

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又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对于那些一般的失实，给当事者只造成微不足道的损害的失实，法院应不予受理。但

是，新闻机构应当给予更正，或给予当事人答辩的机会。对于侵害名誉权的指控，现在非常需要搞清何为名誉权。有家报纸不指名地批评

一种不良现象，竟然有某县机关派人登门责难报纸侵害了他们的名誉，要求赔偿损失。这显然是不对的。报刊对政府机关和公务员的公务

活动进行批评，发表评论，只要态度是诚恳的，纵有失实和不当，也不存在侵害名誉权或诽谤的问题，可以通过协商讨论，发表更正或反

批评。报刊用虚假的事实损害个人品质上的声誉时（当然不只这一种），那是真正的侵害名誉权，如果把报纸贬低了某官员的政绩，指责

了某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批评了某机关的低效率，也当作侵害名誉权，那么我们报刊的舆论监督功能就算彻底丧失了。美国有大量的新

闻案例，却难以找到一起公务人员就其公务活动向别人提出诽谤指控而获胜诉。道理很简单，人民完全有权对“公仆”们提出批评、质

询、抱怨和责难。即使出现偏激或全然错误，公务人员也没必要追究提意见者的法律责任。诽谤是舆论监督的腐蚀剂，任何新闻媒介犯了

诽谤，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新闻道德的谴责。但新闻诽谤不能轻易认定。构成新闻诽谤应该具备下列基本条件，缺一不可：一、已经

刊登或播放出来；二、事实虚假；三、损害了当事人的名誉；四、故意。如果要作刑事处罚，还需认定作者或报刊用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

誉是出于直接故意，并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综合这些因素来看，新闻侵权诉讼中，真正能被定诽谤罪的只会是极少数，应该有这么一个

估计。在国外有个说法，诽谤法是平衡的法律，是在保护言论自由和维护公民权利二者之间搞平衡。如果诽谤定得太多，新闻单位动辄受

罚，在我们这样一个舆论监督本来就不发达的国家，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为了促进新闻法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认为有许多配套建设需

要进行。除了抓紧制定新闻法以外，新闻界要抓紧制定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新闻工作者要学习和熟悉新闻法治知识，有关方面要抓紧和编

写新闻法制书籍，新闻院校要开设新闻法制课。要成立社会性的新闻评议会或新闻仲裁机构，以减少法律诉讼。最后我还有一点建议，新

闻界不要轻率地报道新闻侵权诉讼。有的报纸将某名人单方面认为是受到诽谤，准备提起诉讼也当作大新闻连续报道，这很不可取的，一

则造成当事人骑虎难下，可能硬着头皮诉讼下去，二则报纸自身有可能犯间接诽谤。更重要的是造成不利于舆论监督的气氛。（原载《法



制日报》，1988年12月31日，后载《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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